
附件13：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信托”或“公司”）的审计机构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

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

进行专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 

 

（一）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落 

2019 年度发生的多起诉讼显示安信信托存在以签署《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

《框架合作协议》或出具《流动性支持函》等形式提供保底承诺等事项的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安信信托因提供保底承诺等原因引发诉讼 28 宗，

涉诉本金人民币 105.39 亿元。安信信托管理层针对其中二审未决的诉讼计提了

预计负债，针对一审未判决的诉讼，因无法判断被判令承担相应保底承诺义务或

其他相关责任的可能性，安信信托管理层未就这些诉讼确认预计负债。立信审计

会计师实施审计程序后，仍无法就安信信托是否存在被判令承担相应保底承诺义

务或其他相关责任，以及预计可能发生的损失金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截至审计报告日，安信信托管理层无法提供已签署或出具过的保底承诺或

对外担保的完整清单。因此，立信审计会计师无法就未涉诉保底承诺及对外担保

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

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和披露进行调整。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安信信托纳入合并报表的结构化主体的总资产为

人民币 101.69 亿元。安信信托提供的保底承诺及对外担保影响其对相关结构化

主体控制权的评估和判断。立信审计会计师无法就安信信托纳入合并报表的结构



化主体的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安信信托 2019 年度发生净亏损人民币 39.94 亿元，2018 年度发生净亏损人

民币 18.34 亿元，已连续两年发生重大亏损；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固有业务

负债逾期金额为人民币 24.00 亿元。 

2020 年 3 月 31 日，中国银保监会上海监管局对安信信托出具了《审慎监

管强制措施决定书》（沪银保监强制措施决字[2020]1 号）及《行政处罚决定书》

（沪银保监银罚决字[2020]4 号），决定对安信信托采取审慎监管措施。 

2020 年 4 月 15 日，安信信托发布公告：“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由于部分

信托项目未能按期兑付，出现了相关诉讼事项，面临较大流动性风险。公司在相

关部门指导协调下积极开展工作。但由于处置事项比较复杂，相关风险处置方案

仍在深化研究论证。” 

这些事项和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示的其他事项，表明存在

可能导致对安信信托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

已发表的保留意见。 

 

二、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一）形成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安信信托 2019 年度发生的多起诉讼显示安信信托存在以签署《信托受益权

转让协议》、《框架合作协议》或出具《流动性支持函》等形式提供保底承诺等事

项的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安信信托因提供保底承诺等原因引发诉讼

28 宗，涉诉本金人民币 105.39 亿元。安信信托管理层针对其中二审未决的诉讼

计提了预计负债，针对一审未判决的诉讼，因无法判断被判令承担相应保底承诺

义务或其他相关责任的可能性，安信信托管理层未就这些诉讼确认预计负债。 

立信审计会计师实施了询问公司管理层、查阅诉讼相关文书、获取并阅读

公司管理层聘用法律顾问出具的专项法律意见书、聘用法律顾问发表专项法律意

见、向诉讼代理律师函证等审计程序，仍无法就安信信托是否存在被判令承担相

应保底承诺义务或其他相关责任，以及预计可能发生的损失金额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截至审计报告日，安信信托管理层无法提供已签署或出具过的保底承诺或

对外担保的完整清单。因此，立信审计会计师无法就未涉诉保底承诺及对外担保

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此外，安信信托提供的保底承诺及对外担保影响其对相关结构化主体控制

权的评估和判断。立信审计会计师无法就安信信托纳入合并报表的结构化主体的

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四章第二节第八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

留意见：（一）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

总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及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

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的规定，立信审计会计师

认为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故发表保留意

见。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理由和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2016 年修订）第二

十一条规定，如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

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己作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

报告中增加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提醒财

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与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相关事项的披露，

说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

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该事项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立信审计会计师执行审计工作后认为，安信信托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附注二（二）

中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充分披露。基于上述审计准则的要求，立信审计会计师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了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 

 

三、非标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



的影响 

 

（一）形成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

能的影响 

形成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应确认预计负债：（1）该

义务是安信信托承担的现时义务；（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同时，形成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影响对相关结构化主体控制权的评估和判

断。 

由于无法就形成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立信审计

会计师无法合理估计上述事项对安信信托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 2019

年度的经营成果的影响金额，上述事项不影响安信信托 2019 年度的现金流量。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 

立信审计会计师认为安信信托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是

适当的。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中所述的重大不确定事项对安信信托报告期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定性影响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二）中作出

充分披露。 

 

四、非标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

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 

立信审计会计师对安信信托发表的保留意见及在审计报告中增加的与持续

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所涉及事项不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

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 

 

五、公司董事会对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意见及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措施 

公司已于2020年3月31日起申请停牌，并预计将最迟于6月1日复牌。在停牌

期间，公司正在相关部门指导协调下积极开展工作，相关风险处置化解方案仍在

深化论证研究。同时相关涉诉案件公司将依法积极应诉，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



司将尽快推进有关重大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说明。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8日 


